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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2       证券简称：香江控股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35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已受理 

●本案原告为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一；深圳香江

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二 

●涉案的金额：三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涉案总金额为人民币

243,503,419.96元；上述金额为原告所主张的工程款及相关财务费用。 

●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目前无法判

断本案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最终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

准。 

●针对本次诉讼事项，上市公司将按分阶段披露原则持续披露案件的进展情

况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原告 

中建二局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 6号院 30号楼 

法定代表人：张万宾 

 

（二） 被告 

被告一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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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香江商贸物流城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沙香江公司”），长沙香

江公司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

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兴联路 669号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期 1号

交易中心 3592 

法定代表人：范菲 

 

被告二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江控股”、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 “上

市公司”） 

地址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 3046号香江金融大厦 32楼

-A1 

法定代表人：翟美卿 

 

（三）诉讼机构 

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诉讼或仲裁的案件事实、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

（一） 原告请求事实与理由 

案件一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

2014 年 11 月 28 日，被告一向原告下发中标



 

 3 

案件二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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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费用暂合计人民币 86,819,712.38元。 

（3）请求判决被告二对被告一以上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； 

（4）请求判决原告对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期 4 号交易中心项目享有工程价款

优先受偿权； 

（5）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全

费、财产保全担保费、造价鉴定费等。 

    2、案件二 

（1）请求判决被告一支付原告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期 2 号交易中心工程（即

高岭国际 A1项目）拖欠的工程款人民币 62,389,212.56元及利息（利息自 2018

年 6月 5日起计算，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，自 2019年 8月 20日起按同期全国
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，计至实际付清之日，暂计至

2021年 4月 19日为人民币 7,515,040.61元）； 

（2）请求判令报告一支付原告逾期支付工程款的损失即财务费用（该费用

按月息 1%计，自 2018 年 6 月 5 日起计算，暂计至 2021 年 4 月 19 日为人民币

21,836,224.40元）； 

以上费用暂合计人民币 91,740,477.56元。 

（3）请求判决被告二对被告一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； 

（4）请求判决原告对高岭国际商贸城一期 2 号交易中心项目享有工程价款

优先受偿权； 

（5）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全

费、财产保全担保费、造价鉴定费等。 

3、案件三 

（1）请求判决被告一支付原告高岭国际商贸城 1 号交易中心建安工程项目

（即高岭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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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费用暂合计人民币 64,943,230.02元。 

（3）请求判决被告二对被告一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； 

（4）请求判决原告对高岭国际商贸城 1 号交易中心建安工程项目享有工程

价款优先受偿权； 

（5）请求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保全

费、财产保全担保费、造价鉴定费等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本次诉讼截止目前尚未开庭审理，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

产生的影响，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的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。 

 

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


